
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兴市监发〔2024〕12 号

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北京市大兴区知识产权局

关于印发《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
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

若干意见》《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全面推

进我区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，促进区域知识产权

高质量发展，现将《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

附件：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办法

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北京市大兴区知识产权局

2024 年 3 月 8 日



附件

大兴区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

国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71 号）《北京市专利保护

和促进条例》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“两区”工作推进措施》（京

知局〔2021〕35 号）《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（京兴政发〔2022〕2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

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创建，促进区域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展专利、商标相关活动的企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主体。专利为

授权专利,项目申请人应为第一专利权人；商标为注册商标，项

目申请人应为商标专用权人,共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项目申请人

应为共有商标代表人。

第二章 支持方式

第三条 鼓励开展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。对获得中国专利奖

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主体，每项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

5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对获得中国外观设计奖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

的主体，每项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的资金奖励；

对获得北京市发明专利奖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主

体，每项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


每个主体每年度的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

第四条 助力开展知识产权品牌建设。对首次获得国家知识

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称号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

元的资金奖励。对首次获得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的企业，给

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；对获得北京市标杆、优秀知识产权公共服

务工作站称号的主体，给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对获得北京市知

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单项优秀奖的主体，给予 3 万元的资金奖

励。

第五条 支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。对开展知识产权维权胜诉

的主体，根据相关生效法律文书，按照案件实际发生律师费的

50%，给予单个案件不超过 1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，每个主体每年度

的资金支持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；对已投保专利保险的主体，按

照其每年专利保险实际费用支出的 50%，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

资金支持，每个主体支持年限不超过三年。

第六条 支持开展专利转化运用。对医药健康、数字经济、

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智能装备、科技服务等领域的主体通过专利转

让、许可方式组织实施专利转化项目，按照其专利交易实际支出

费用总额的 5%，每个项目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；支持

主体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制定、专利导航、专利预警项目，按照每

个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 30%，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每个主体年度资金支持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七条 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融资。对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



且已结清的主体，按年度实际支出贷款利息的 50%，给予贴息补

贴，每个主体每年最多可申请一笔贷款贴息支持，贴息总额不超

过 30 万元。以组合贷款方式进行融资的，只计算知识产权质押

融资贷款部分。组合贷款中无法计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的，

不予资助；对通过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主体，在项目到期

还本付息后，按实际融资额的 2%，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50 万元的

资金支持。每个主体补贴年限不超过三年。

第八条 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做大做强。对经北京市大兴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登记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按

照其上年度为区内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代理、质押融资、转化运营

等服务收入的 10%，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每家机构

支持年限不超过三年。

第三章 组织实施

第九条 征集评审。由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

产权局）每年公开征集，并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。

第十条 审核公示。评审通过的项目，在大兴区政府网站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结束后，对公示无异议的

项目予以支持。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持有异议，应当在

公示期内提交书面意见和有关证据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十一条 兑现监管。支持资金经大兴区促进产业发展领导

小组联审通过后拨付兑现。对在审计与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



问题，经核查违规的申报主体，自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报本

办法，并限期返还已获得的资金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北京市大兴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同一企业同一

项目同时符合大兴区其他政策规定的，按照择优不重复的原则予

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政策

变动，将做相应调整。

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8日印发


